
1 23 6 － － 6 859 295 12 3 1 － 182 5 13

－ 3 1 － － 6 98 101 8 3 1 － 1 5 13

－ － － － － － － － － － － － － － －

－ 3 1 － － 6 98 101 8 3 1 － 1 5 1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0 5 － － － 761 194 4 － － － 181 － －

－ － － － － － － － － － － － － － －

1 20 5 － － － 761 194 4 － － － 181 － －

－ － － － － － － － － － － － － － －

44,245 43,607 － 1 1 33 8 － 4 4 1 － 3 1 －

28,484 28,484 － － 1 22 6 － 3 1 － － 3 － －

25,623 25,623 － － － － － － － － － － 1 － －

2,861 2,861 － － 1 22 6 － 3 1 － － 2 － －

132 132 － － － － － － － － － － － － －

132 1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988 14,988 － － － 11 2 － 1 3 1 － － 1 －

8,450 8,450 － － － － － － － － － － － － －

6,538 6,538 － － － 11 2 － 1 3 1 － － 1 －

2 2 － 1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2年 2月

彰化縣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成果

彰化縣警察局 公　開　類

 月　　　報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報

編製機關

 表　　號 10956-00-01-2

 單位：件

例

條

用

適

與

目

項

數

件

總

發

舉

移 公 路

第1款

12條第1項

駛

照行

用牌

未領

第2款

12條第1項

行駛

違規

車輛

拼裝

第3款

12條第1項

照

領之牌

造或矇

 造、變

使用偽

第4款

12條第1項

牌照

銷之

 、註

吊銷

使用

第5款

12條第1項

車牌照

使用他

使用或

供他車

牌照借

第6款

12條第1項

行駛

期間

吊扣

牌照

第7款

12條第1項

置懸掛

指定位

或不依

未懸掛

號牌而

已領有

第8款

12條第1項

行駛

無牌照仍

 、註銷，

 停、吊銷

 繳銷、報

牌照業經

第9款

12條第1項

駛

仍行

汽車

報廢

第10款

12條第1項

駛

發仍行

報請補

發後不

失經舉

號牌遺

12條第4項

號牌停車

或未懸掛

懸掛他車

 效牌照、

未領用有

第1款

13條第1項

牌號

能辨認

照致不

變造牌

損毀或

第1款

14條第2項

請補發

損不報

失或破

牌照遺

計

合

式

方

發

舉

與

輛

車

 合　　　計

汽車

小計

逕舉

攔停

小計

型機車

大型重

逾250CC

逕舉

攔停

小計

機車

以下

250CC

逕舉

攔停

動力機械 小計

監 理 機 關

例

條

用

適

與

目

項

第1款

16條第1項

登記

申報

規定

不依

異動

各項

第2款

16條第1項

復

予修

壞不

或損

不全

設備

18條第1項

而行駛

未檢驗

故損壞

或因事

備變更

重要設

第1項

18條之1

捲入裝置

系統或防止

車視野輔助

 紀錄器、行

定裝設行車

汽車未依規

第2項

18條之1

 ，仍行駛

行車前改善

 運作，未於

置無法正常

防止捲入裝

輔助系統或

 、行車視野

行車紀錄器

第3項

18條之1

正確記錄

使用致無法

 使用、不當

料或未依規

器之紀錄資

存行車紀錄

未依規定保

第1款

21條第1項

車

照駕

有駕

未領

.7.8.9款

第2.3.46

21條第1項

者

規定

不合

駕照

第5款

21條第1項

駕車

期間

吊扣

駕照

第1款

第1項

21條之1

駕車

駕照

領有

車未

大型

.5.6款

第2.3.4

第1項

定者

合規

照不

車駕

大型

第7款

1第1項

21條之

車

間駕

扣期

照吊

車駕

大型

22條

駛

駕

級

越

29條

定

規

合

不

載

裝

29條之1

輛

專用車

定使用

未依規

石土方

裝載砂

式

方

發

舉

與

輛

車

 合　　　計

汽車

小計

逕舉

攔停

小計

型機車

大型重

逾250CC

逕舉

攔停

小計

機車

以下

250CC

逕舉

攔停

動力機械 小計



680 － 194 1 － 25 1 13 － － － － － － －

658 － 77 1 － 8 1 5 － － － － － － －

656 － － － － － － － － － － － － － －

2 － 77 1 － 8 1 5 － － － － － － －

17 － － － － － － － － － － － － － －

1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117 － － 17 － 8 － － － － － － －

4 － － － － － － － － － － － － － －

1 － 117 － － 17 －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 1 18 55 － － － － 12 406 69 3 57 － 1

30 1 18 55 － － － － － － 22 1 16 － －

－ － 5 1 － － － － － － 5 － 8 － －

30 1 13 54 － － － － － － 17 1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406 47 2 41 － －

－ － － － － － － － － 47 6 2 18 － －

－ － － － － － － － 12 359 41 － 23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2年 2月

彰化縣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成果(續1)

彰化縣警察局 公　開　類

 月　　　報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報

編製機關

 表　　號 10956-00-01-2

 單位：件

例

條

用

適

與

目

項 移 公 路

第3項

29條之2

者

結重量

量總聯

之總重

過核定

裝載超

第4項

29條之2

過磅

里內拒絕

處所5公

設有地磅

貨物行經

汽車裝載

30條

規定

違反

客貨

載運

31條第1項

帶

全

安

繫

未

31條第2項

公路)

高速

帶(

安全

未繫

31條第2項

帶

未繫安全

 路，乘客

駛高速公

上乘客行

載四歲以

大型車乘

31條第3項

全椅

置於安

規定安

童未依

附載幼

31條第4項

車內

留置

單獨

兒童

以下

六歲

31條第5項

規定

品未依

員或物

附載人

機踏車

31條第6項

帽

全

安

戴

未

第1.2項

31條之1

動電話

使用行

持方式

路以手

行駛道

第1.2項

31條之1

裝置

類功能

其他相

電腦或

路使用

行駛道

第3項

31條之1

全

行車安

響他人

菸致影

駕車吸

32條第1項

行證

時通

領臨

未請

機械

動力

32條之1

行駛

材違規

休閒器

具動力

車之載

非屬汽

式

方

發

舉

與

輛

車

 合　　　計

汽車

小計

逕舉

攔停

小計

型機車

大型重

逾250CC

逕舉

攔停

小計

機車

以下

250CC

逕舉

攔停

動力機械 小計

監 理 機 關

例

條

用

適

與

目

項

33條92條

定

制規

路管

速公

高快

違反

34條

駛

病駕

或患

疲勞

第1款

35條第1項

者

標準

規定

超過

濃度

酒精

第2款

35條第1項

者

管制藥品

相類似之

醉品及其

迷幻藥麻

吸食毒品

35條第2項

駕車

藥品後

食管制

後或吸

客車酒

營業大

35條第3項

規者

駕違

上酒

次以

內二

十年

第1款

35條第4項

受稽查

指示停車接

務處所不依

執行酒測勤

關設有告示

行經警察機

第2款

35條第4項

檢測

藥品之

或管制

受酒精

拒絕接

第3款

35條第4項

酒精之物

食服用含

 定前，吸

項測試檢

接受第一

第3款

35條第4項

藥品

品等管制

食服用毒

 定前，吸

項測試檢

接受第一

第4款

35條第4項

含酒精之物

吸食服用

 試檢定前，

受第一項測

 故後，在接

發生交通事

第4款

35條第4項

品

品等管制藥

吸食服用毒

 試檢定前，

受第一項測

 故後，在接

發生交通事

35條第5項

四項規定

次違反第

年內第二

駛人於十

汽機車駕

35條第5項

項規定

違反第四

三次以上

 年內，第

駛人於十

汽機車駕

35條第7項

止駕駛

而不予禁

駛人酒駕

人明知駕

車輛所有

式

方

發

舉

與

輛

車

 合　　　計

汽車

小計

逕舉

攔停

小計

型機車

大型重

逾250CC

逕舉

攔停

小計

機車

以下

250CC

逕舉

攔停

動力機械 小計



8 26 － 2 － 2 37 2 28 － 270 52 1,347 － －

1 18 － 2 － 2 23 1 18 － 41 48 363 － －

1 18 － － － － 18 － 9 － 5 45 239 － －

－ － － 2 － 2 5 1 9 － 36 3 124 － －

－ 1 － － － － 1 － － － － － － － －

－ 1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7 － － － － 13 1 10 － 229 4 984 － －

6 7 － － － － 12 － 8 － 4 4 347 － －

1 － － － － － 1 1 2 － 225 － 637 － －

－ － － － － － － － － － － － － － －

21 － － － － － 4 － － － 21,087 852 90 － －

14 － － － － － 4 － － － 16,078 635 65 － －

－ － － － － － － － － － 16,030 622 50 － －

14 － － － － － 4 － － － 48 13 15 － －

－ － － － － － － － － － 109 － － － －

－ － － － － － － － － － 109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 － － － － 4,900 217 25 － －

－ － － － － － － － － － 4,729 191 9 － －

7 － － － － － － － － － 171 26 16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2年 2月

彰化縣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成果(續2)

彰化縣警察局 公　開　類

 月　　　報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報

編製機關

 表　　號 10956-00-01-2

 單位：件

例

條

用

適

與

目

項 移 公 路 監 理 機 關

35條第8項

乘客

同車

處罰

酒駕

第1項

35條之1

輛

精鎖車

配備酒

定駕駛

不依規

第2項

35條之1

鎖定裝置

輛點火自動

規定使用車

登記而不依

依規定申請

汽車駕駛人

第3項

35條之1

鎖

為解

輛代

鎖車

酒精

配備

36條第1項

業

 ，即行執

業登記證

 ，領取執

執業登記

機關辦理

未向警察

36條第2項

其駕駛執照

 理者，吊銷

處罰仍不辦

 ，經依前項

理執業登記

不依規定辦

36條第3項

記

廢止其執業登

 仍不辦理者，

期六個月以上

 度查驗者；逾

異動申請或年

年度查驗辦理

 申報，或參加

記事項之異動

 ，辦理執業登

不依規定期限

36條第5項

物遮蔽

座或以他

指定之插

安置車內

未依規定

38條第1項

秩序

 ，妨害交通

規攬客營運

 繁處所，違

其他交通頻

公路車站或

 ，於鐵路、

汽車駕駛人

38條第2項

者

繞道行駛

客或故意

意拒載乘

 駛人，任

計程車駕

40條

下

里以

60公

超速

速度

行車

42條

燈

方向

使用

規定

不依

42條

頭燈

使用

規定

不依

42條

霧燈

使用

規定

不依

42條

燈光

其他

使用

規定

不依

式

方

發

舉

與

輛

車

 合　　　計

汽車

小計

逕舉

攔停

小計

型機車

大型重

逾250CC

逕舉

攔停

小計

機車

以下

250CC

逕舉

攔停

動力機械 小計

移 公 路 監 理 機 關

例

條

用

適

與

目

項

第1款

43條第1項

車

險駕

或危

蛇行

第2款

43條第1項

里

速60公

最高時

規定之

度超過

行車速

第3款

43條第1項

他車讓道

方式迫使

道或不當

然變換車

以迫近驟

第4款

43條第1項

暫停

煞車或

然減速

任意驟

行駛中

第5款

43條第1項

造噪音

方式製

以其他

音器或

拆除消

43條第3項

競技

競駛

以上

二輛

43條第4項

車

危險駕

駕駛人

供汽車

有人提

汽車所

44條第1項

慢行

減速

規定

未依

44條第2項

人先行

停讓行

道不暫

人穿越

行經行

44條第3項

先行

障者

讓視

道未

穿越

行人

第1款

45條第1項

行駛

方向

遵行

不按

第4款

45條第1項

駕車

規定

不依

車道

在多

5~16款

第2.3款第

45條第1項

駛

行

道

爭

45條第2項

險車等

工程救

救護車

消防車

未避讓

45條第3項

傷

事致人死

險車等肇

車工程救

防車救護

未避讓消

式

方

發

舉

與

輛

車

 合　　　計

汽車

小計

逕舉

攔停

小計

型機車

大型重

逾250CC

逕舉

攔停

小計

機車

以下

250CC

逕舉

攔停

動力機械 小計



16 2 13 18 1,340 － 79 5 5 22 355 638 － － －

16 2 10 4 1,003 － 61 5 2 10 180 － － － －

－ 1 － 3 935 － － － － － 40 － － － －

16 1 10 1 68 － 61 5 2 10 140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14 336 － 18 － 3 12 175 － － － －

－ － － 14 281 － － － － － 14 － － － －

－ － 3 － 55 － 18 － 3 12 161 － － － －

－ － － － － － － － － － － － － － －

44 4,371 216 2 988 11 1 3,333 823 － 1,250 3,576 182 49 50

40 2,082 212 1 962 4 1 1,728 203 － 1,180 2,140 80 36 40

37 1,141 195 － 960 － － 1,253 115 － 1,060 2,019 77 36 38

3 941 17 1 2 4 1 475 88 － 120 121 3 － 2

－ － － － － － － 3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2,289 4 1 26 7 － 1,601 620 － 70 1,436 102 13 10

4 588 1 － 26 － － 432 83 － 63 1,428 100 13 9

－ 1,701 3 1 － 7 － 1,169 537 － 7 8 2 － 1

－ － － － － － － 1 － － － － － － －

中華民國112年 2月

彰化縣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成果(續3)

彰化縣警察局 公　開　類

 月　　　報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報

編製機關

 表　　號 10956-00-01-2

 單位：件

例

條

用

適

與

目

項 移 公 路 監 理 機 關

47條

車

超

定

規

依

不

第1.23.6款

第1項

48條

道

換車

或變

轉彎

規定

不依

第4款

48條第1項

規定

不依

轉彎

車道

在多

第5款

48條第1項

道左轉彎

或在快車

道右轉彎

島在慢車

設有劃分

第7款

48條第1項

道

用車

彎專

用轉

車佔

直行

48條第2項

行

優先通

讓行人

不暫停

轉彎

48條第3項

行

者先

視障

停讓

不暫

轉彎

53條第1項

轉

行左

燈直

闖紅

53條第2項

轉

右

燈

紅

闖

54條

違規

交道

在平

道或

平交

闖越

55條

車

停

時

臨

規

違

.5.6.7.8款

第1.2.3.4

56條第1項

車

停

規

違

第9款

56條第1項

規定

種不依

方式車

間位置

停車時

第10款

56條第1項

停車

位違規

用停車

障礙專

於身心

56條第2項

車

停

排

併

式

方

發

舉

與

輛

車

 合　　　計

汽車

小計

逕舉

攔停

小計

型機車

大型重

逾250CC

逕舉

攔停

小計

機車

以下

250CC

逕舉

攔停

動力機械 小計

移 公 路 監 理 機 關 警 察 機 關

例

條

用

適

與

目

項

56條之1

肇事

車門因而

啟或關閉

依規定開

或停車未

臨時停車

57條

車輛

承修之

待售或

上停放

在道路

58條第3款

空

淨

口

路

60條第1項

締

人員取

通警察

抗拒交

不服或

第3款

60條第2項

車

號誌駕

誌標線

遵守標

其他不

61條第3項

傷

致人受

則肇事

管制規

安規則

違反道

62條第1項

者

而逃逸

定處理

未依規

人傷亡

肇事無

62條第2項

路邊

輛移置

不將車

人傷亡

肇事無

62條第3項

處置

規定

未依

死傷

致人

肇事

62條第4項

逸者

而逃

傷亡

致人

肇事

12條至62條

條款

列之

規未

車違

汽機

其他

37條第3項

登記證

罪吊扣執業

情形一審有

第1項所列

人違反37條

計程車駕駛

37條第3項

登記

定廢止執業

情形有罪確

第1項所列

人違反37條

計程車駕駛

37條第4項

記證

吊扣執業登

期徒刑以上

情形一審有

第4項所列

人違反37條

計程車駕駛

計

合

式

方

發

舉

與

輛

車

 合　　　計

汽車

小計

逕舉

攔停

小計

型機車

大型重

逾250CC

逕舉

攔停

小計

機車

以下

250CC

逕舉

攔停

動力機械 小計



38 8 129 62 3 － 21 － － － － － － － 17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 4 － 3 1 23 － 5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2年 2月

彰化縣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成果(續4)

彰化縣警察局 公　開　類

 月　　　報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報

編製機關

 表　　號 10956-00-01-2

 單位：件

例

條

用

適

與

目

項 警 察 機 關

37條第4項

止執業登記

未獲緩刑廢

刑逾6個月

情形有期徒

第4項所列

人違反37條

計程車駕駛

37條第4項

執業登記證

審有罪吊扣

犯侵占罪一

人利用職務

計程車駕駛

37條第4項

執業登記

確定廢止

占罪有罪

職務犯侵

駛人利用

計程車駕

37條第5項

執業登記

記證廢止

應吊扣登

規定送交

駛人未依

計程車駕

69條第2項

駛

照行

未領

慢車

以上

三輪

71條

帶

身攜

未隨

證照

慢車

72條第1項

整

置良好與完

光及反光裝

煞車鈴號燈

依規定保持

更裝置或不

慢車擅自變

72條第2項

規格

置或原有

子控制裝

減變更電

車擅自增

電動自行

72條之1

公里

過25

速超

車時

自行

電動

第1款

73條第1項

駛

右側路邊行

之道路不靠

劃設慢車道

通行或在未

設之慢車道

慢車不在劃

第2款

73條第1項

駛

時間內行

區路線或

規定之地

慢車不在

第3款

73條第1項

叉路口

或通過交

超車停車

規定轉彎

慢車不依

第4款

73條第1項

式駕車

他危險方

爭道或其

路上爭先

慢車在道

第5款

73條第1項

燈光

開啟

車未

間行

在夜

慢車

第6款

73條第1項

能裝置

他相類功

電話或其

使用行動

道路手持

慢車行駛

式

方

發

舉

與

輛

車

 合　　　計

汽車

小計

逕舉

攔停

小計

型機車

大型重

逾250CC

逕舉

攔停

小計

機車

以下

250CC

逕舉

攔停

動力機械 小計

警 察 機 關

例

條

用

適

與

目

項

73條第2項

標準

規定

超過

濃度

酒精

慢車

73條第3項

檢測

濃度

酒精

拒絕

慢車

73條第4項

帽

安全

未戴

行車

動自

騎電

第1款

74條第1項

示

號誌之指

標誌標線

揮或不依

從警察指

慢車不服

第2款

74條第1項

行駛

行方向

不按遵

車道上

同一慢

慢車在

第3款

74條第1項

道

越快車

擅自穿

依規定

慢車不

第4款

74條第1項

車輛

停放

規定

不依

慢車

第5款

74條第1項

行駛

車道

或快

行道

在人

慢車

第6款

74條第1項

立即避讓

車警號不

工程救險

車救護車

防車警備

慢車聞消

第7款

74條第1項

優先通行

不讓行人

路口轉彎

道或交岔

行人穿越

慢車行經

第8款

74條第1項

優先通行

未讓行人

人行道上

許通行之

慢車於允

74條第2項

行

障者先

不讓視

穿越道

近行人

慢車行

74條第3項

或死亡

者受傷

致視障

反規定

慢車違

75條

道

交

平

闖

車

慢

第1款

76條第1項

規定

超過

人數

乘坐

慢車

式

方

發

舉

與

輛

車

 合　　　計

汽車

小計

逕舉

攔停

小計

型機車

大型重

逾250CC

逕舉

攔停

小計

機車

以下

250CC

逕舉

攔停

動力機械 小計



 本局轄區內取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舉發件數彙編。

 (四)舉發總件數：(移公路監理機關舉發件數)+(警察機關舉發件數)。

     及動力機械舉發件數。

 (三)「酒駕肇事拒測強制抽血」、「酒駕肇事致人死亡或受傷暫代保管車輛」、「違規停車拖吊」、「查報佔用道路廢棄車輛數量」、「違規車輛移置保管」等5欄可填汽車、機車

 (二)慢車、行人、道路障礙等47欄僅填舉發件數。

     內政部警政署警政統計資料庫。

  (一)本表編製1式3份，先送會計室(統計室)會核，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1份送縣（市）政府主計處，1份送會計室(統計室) ，1份自存外，本表於規定期限內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

民國112年 3月 2日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 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

 填表說明：

1 － － 12 － － － 912 － 27

－ － － － － － － 912 － 13

－ － － － － － － 912 － －

－ － － － － － － － － 1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 － － － － － － － － －

－ － － － － － － － － 14

－ － － － － － － － － －

－ － 1 － － 10 3 16 － － － － 11 5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2年 2月

彰化縣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成果(續5完)

彰化縣警察局 公　開　類

 月　　　報 每月終了後10日內編報

編製機關

 表　　號 10956-00-01-2

 單位：件

例

條

用

適

與

目

項 警 察 機 關

第2~7款

76條第1項

違規

客貨

載運

慢車

第1款

76條第2項

歲

人未滿18

幼童駕駛

行車附載

動輔助自

腳踏及電

第2款

76條第2項

規定

體重超過

幼童年齡

行車附載

動輔助自

腳踏及電

第3款

76條第2項

幼童

自行車附載

及電動輔助

童座椅腳踏

用合格之兒

不依規定使

第4款

76條第2項

規定

童未依

附載幼

自行車

動輔助

踏及電

其他腳

第1款

78條第1項

察指揮

示或警

誌之指

 線、號

 誌、標

不依標

第2款

78條第1項

邊通行

之道路不靠

劃設人行道

 理由，在未

 ，或無正當

人行道通行

不在劃設之

第3款

78條第1項

道

越車

自穿

 ，擅

規定

不依

第4款

78條第1項

以阻礙交通

 蹲、立，足

 或坐、臥、

 追逐、嬉遊

 任意奔跑、

平交道附近

道路或鐵路

80條

道

平交

鐵路

闖越

行人

81條

隨行者

或攀附

登跳車

駛中攀

車輛行

行人在

81條之1

客

攬

規

違

人

行

第1款

82條第1項

物

交通之

以阻礙

放置足

上堆積

在道路

第10款

82條第1項

位

設攤

路擺

在道

許可

未經

第11款

82條第1項

交通

行妨礙

人車通

上攔阻

在道路

式

方

發

舉

與

輛

車

 合　　　計

汽車

小計

逕舉

攔停

小計

型機車

大型重

逾250CC

逕舉

攔停

小計

機車

以下

250CC

逕舉

攔停

動力機械 小計

警 察 機 關 其 他

例

條

用

適

與

目

項

82條第4項

之情事

第1項各款

道有82條

行人穿越

行為人在

82條第4項

死亡

致人受傷或

各款之情事

82條第1項

人穿越道有

行為人在行

83條

礙交通

販賣物品妨

站內休息站

物等或在車

島散發廣告

在車道交通

82條至84條

路障礙

之其他道

第2款以外

83條第1項

第1.10款

82條第1項

84條

69條至

 37條、

款

之條

未列

其他

35條第6項

抽血

強制

拒測

肇事

酒駕

35條第9項

車輛

代保管

重傷暫

死亡或

事致人

酒駕肇

56條第3項

吊

拖

車

停

規

違

第1項

82條之1

數量

車輛

廢棄

道路

佔用

查報

85條之2

項.62條6項

3項.57條2

35條.12條

保管

移置

車輛

違規

式

方

發

舉

與

輛

車

 合　　　計

汽車

小計

逕舉

攔停

小計

型機車

大型重

逾250CC

逕舉

攔停

小計

機車

以下

250CC

逕舉

攔停

動力機械 小計


